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承诺书

承诺人(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姓名):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：

根据《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》(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03号)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规定，本人在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时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
本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不存在正在被立案调查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或者受到罚款等行政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情形。

上述承诺内容以及个人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如有隐瞒或虚假承诺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，并同意登记机关依法撤销注销登记决定，恢复主体登记状态。

承诺人签字：

日期：
  年
  月   日

